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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3）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列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國大陸報章刊登及在深圳證券交

易所網站發布的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控股子公司中興軟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擬申請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的公告》，僅供參閱。 

 

 

承 董 事 會 命  

趙先明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行董事：趙先明、殷一民、韋在勝；六位非執行董
事：張建恒、欒聚寶、史立榮、王亞文、田東方、詹毅超；以及五位獨立非執行董事：張曦
軻、陳少華、呂紅兵、Bingsheng Teng（滕斌聖）、朱武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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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兴软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软创”）拟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下，

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中兴软创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杰 

成立日期：2003年 02月 21 日 

注册资本：54,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紫荆花路 68号 

经营范围：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一、承包境外计算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

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二、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三、对外派遣

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电讯设备、软件产品、数字设备的开发、生

产、组装、销售，并为此提供服务，安防设备的生产、销售，承包安防工程集成

系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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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电信运营支撑业务（即 BOSS业务），智慧城市领域内的交通（轨

道交通、RFID 数据采集及包含 RFID 数据处理的交通行业应用除外）和政务行业

的应用软件产品研发、客户化定制及应用层系统集成服务。 

2. 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 

 

3. 初始投资和追加投资中兴软创的历史沿革 

2003年2月，中兴通讯和杨明共同出资设立中兴软创，注册资本人民币 1,400

万元,其中中兴通讯持股比例为 90%，杨明持股比例为 10%。 

2003 年 10 月，中兴通讯及中兴软创其他股东以现金向中兴软创同比例增资

人民币 1,296 万元，中兴软创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840 万元。 

2016 年 3 月，中兴软创的股东以其享有的未分配利润 8.016 亿元转增股本

及资本公积，变更后，中兴软创的注册资本为 54,000 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不

变。随后，中兴通讯自中兴软创其他股东受让中兴软创 4,806万股股份。上述收

购完成后，中兴通讯持有中兴软创 89%股权。 

4. 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5 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4,032.55 

税前利润 20,173.30 

净利润 15,380.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447.79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7,288.09 

所有者权益 168,581.6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68,305.03 

负债总额 138,706.48 

根据中兴通讯 2015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和中兴软创 2015年度未经审计财务

股东 出资额（人民币元） 出资比例（%）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480,594,654 89% 

嘉兴欧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405,346 11% 

合计 540,0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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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兴通讯在中兴软创按权益享有的净利润、净资产占中兴通讯合并报表净

利润、净资产比例分别为 3.86%、4.55%。 

 

二、 中兴软创申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的目的及原因 

中兴软创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后，可以使中兴软创借助全国股转系统作为资

本运作平台推动主营业务的发展，保留、吸引人才，提升企业形象，并将按照公

众公司治理规则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规范运作理念，提升公司经营管

理水平。 

 

三、 中兴软创申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的方案概述 

中兴软创已于 2008 年 2 月完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改制工作。挂牌

后董事会拟设董事 7名，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监事会设监事 3名，其中职工监

事 1名。 

挂牌申请的后续主要工作内容及方案包括通过中兴软创股东大会的审批、中

介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并出具相关文件、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完成

券商内核、向全国股转系统报送申报文件等。 

 

四、 中兴软创挂牌全国股转系统对中兴通讯及股东利益的影响 

中兴软创挂牌全国股转系统并未改变中兴通讯控股中兴软创的地位。同时，

中兴软创与中兴通讯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各自

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因此中兴软创挂牌全国股转系统不会对中兴通

讯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构成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影响中兴通讯独立上市地位

和持续盈利能力。 

此外，中兴软创于全国股转系统挂牌有利于实现中兴软创的规范经营，同时

增加中兴通讯资产的流动性，提升上市公司资产价值，实现中兴通讯股东利益的

最大化。 

 

五、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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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兴通讯对中兴软创的持股安排将遵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

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中兴软创主营业务与中兴通讯不存在同业竞争。中兴软创作为中兴通讯

的控股子公司，与中兴通讯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着持续性交易，但中兴软创的业

务独立于中兴通讯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兴软创不因上述持续性交易而使其业

务的独立性受到实质影响。 

3. 中兴通讯与中兴软创双方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中兴通讯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未持有中兴软创的股份。 

4. 中兴软创不含有中兴通讯近三年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 

5. 中兴软创于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不会导致中兴通讯核心技术流失，也不影

响中兴通讯继续使用核心技术。 

 

六、 风险提示 

中兴软创申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事项目前尚处于筹划阶段，还需进一步获

得以下批准：（1）中兴软创的股东大会批准；（2）全国股转系统等有关主管部门

的审查批准；（3）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5 项应用

指引的规定，还需取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批准。上述批准能否顺利获得

尚存在不确定性，挂牌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本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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